
2022 年度常州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提纲
（2022 年 1 月）

1、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是哪

些？

具有我市市本级（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户籍，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

围的城乡居民，可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怎样参加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符合参保条件的城乡居民，携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

户籍所在地的街道（镇）为民服务中心服务窗口办理参保登记

手续，也可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

城乡居民服务栏目中进行网上申报，并提交材料，核验通过后

就可以成功参保。

3、超过 60 周岁的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如何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超过 60 周岁，具有我市市本级户籍

且未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经本人申请，可以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至满 15

年，补缴养老保险费按应缴年度的最低缴费档次执行。

4、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是多

少？

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年度个人缴费

标准共分六档，分别是 960 元、1800元、2500元、3240元、3960

元、4740元，参保人员自主选择档次按年缴费，多缴多得。

5、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如果选档？

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可以过微信小程序、支付宝搜索“江

苏税务社保缴纳”功能线上办理选档，也可到户籍所在地的街

道（镇）为民服务中心服务窗口或办税服务大厅税务窗口线下

办理选档。

6、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如何缴费？

我市市本级城乡居民主要通过签约“江苏省社会保障卡”

扣缴，也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小程序等

渠道自助缴费，或前往银行网点、社保经办网点使用 POS 机缴

费。

7、我市市本级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人员

是否有补贴？

政府对正常参保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每缴费满 1 年

按 960 元、1800 元、2500 元、3240 元、3960 元、4740 元的缴

费档次分别给予 80 元、120 元、160 元、190 元、220 元、240

元的补贴。

8、我市市本级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困难人员

有哪些照顾？

我市市本级“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其个人无需缴费，

由政府按每人每年 960 元的档次标准全额代缴，并同时享受政

府缴费补贴每人每年 80 元。

“重度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

部分残疾人员，具体为：视力、智力、肢体、精神残疾中的一

级、二级。

“低保对象”是指持有常州市民政局提供的《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动态管理证》的人员。

9、什么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

怎样组成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是政府为每位参保人员

建立并终身记录的个人权益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缴费

补贴、其他资助、利息收入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1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是什么？

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

件：一是参保缴费人员达到领取待遇年龄，即男满 60 周岁、

女满 60 周岁（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办理了参保缴费的女

性仍为 55周岁）；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 15年；三是未领取国家

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11、达到待遇领取年龄时，缴费不满 15 年怎么办？

参保缴费人员具有我市市本级户籍的，且男满 60 周岁、

女满 60 周岁（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办理了参保缴费的女

性仍为 55 周岁），如累计缴费不满 15 年的，可以申请补缴至

满 15 年后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12、城乡居民怎样办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手续？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需携带本人的户口簿、身

份证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镇）为民服务中心服务窗口提出申

请，经初审后报送区社保经办机构复核，复核无误后进行确认

核准，次月起即可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13、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怎样计算的？年满 65

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其老龄补贴

有何规定？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

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1）基础养老金：2022 年 1 月份开始，我市市本级确定

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 元。对正常缴费超过 15 年

的城乡居民，每超过 1 年，基础养老金增发 1%。基础养老金标

准将根据国家和省政策规定，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

况适时调整；

（2）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月计发标准为个

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与退休年龄相关，

如男、女年满 60 周岁退休的，计发月数为 139 个月，如女满

55 周岁退休的（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参保缴费的），计发月数

为 170 个月。

（3）年限养老金：参保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的，

每月增发 108 元缴费年限养老金。

（4）老龄补贴：65 周岁以上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的人员给予老龄补贴。年满 65 周岁不足 75 周岁、年满 75

周岁及以上的老龄补贴分别为每人每月 5 元和 10 元。

14、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死亡后，如何领取一次性丧葬补

助金及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余额）？

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死亡后，法定继承人或受益人可至原

参保缴费人员户籍所在地的街道（镇）为民服务中心服务窗口

办理注销登记和领取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及其个人账户储存额

（余额）手续。

15、一次性丧葬补助金标准是多少？

自 2022 年 1 月起，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死亡的，一次

性丧葬补助金标准调整为 1800 元。

16、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居民每年必须进行资格

认证吗？冒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将承担什么后果？

社保经办机构对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居民每年

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没有通过资格认证

的，社保经办机构将及时停止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任何人

以任何手段冒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追回其全部非法所得及利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17、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如何转移？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跨县（市、

区）转移户籍的，应当转移参保关系。转出地社保机构应将其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转入新参保

地，由新参保地为其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在统筹区范围内迁移

户籍的参保人员，不需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应直接办

理户籍地址变更登记手续。已经按照国家规定按月领取养老保

险待遇的人员，不再办理城乡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手续。

18、参保人员如何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手续？

参保人员达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如有

分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情

形，在申请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前，向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

机构申请办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 15 年的，应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领取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

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

额并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划转基金，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不合并计算或折算为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19、参保人员如何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手续？

参保人员达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如有

分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情

形，在申请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前，向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

机构申请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年限不足 15 年的或按规定延长缴费仍不足 15 年的，应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并划转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2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如何进行信息查询？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需要了解自己的参保登

记、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权益记录等信息的，可以至户籍所

在地的街道（镇）为民服务中心服务窗口进行查询，也可以下载

“江苏智慧人社”APP，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栏中进行线上查

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社保经办机构已将所有参保人员纳入

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参保档案，长期妥善保存。

如您想进一步了解我市市本级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规定，可至户籍所在
地的街道（镇）为民服务中心服务窗口询问，
也可致电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咨询电话 0519-12333，同时敬请关注“常州
社保”微信公众号。如您想进一步了解我市
市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渠道及方式，可关注“常
州税务”微信公众号。


